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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设置的总则、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设备、

垃圾分类运输设施设备、垃圾分类处置设施设备、标志及设施设备图例。

本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设置及标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95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CJJ 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T 47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

CJJ/T 12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3 总则

3.1 生活垃圾分类以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

3.2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设置应符合城镇总体规划，与城镇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实现区域共享、优化配置。

3.3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设置应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相匹配。

3.4 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农贸市场易腐垃圾及废旧家具家电等大件废弃物应单

独收集、运输、处置并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3.5 标志应按规定的名称、图形符号和颜色使用，不得在标志内出现其他内容，并应根据位置、识

读距离和设施体积确定标志尺寸，确保标志的清晰和完整。

3.6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区域宜配套设置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设施。

4 生活垃圾分类类别

生活垃圾通常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 1 生活垃圾分类类别

序号 类别 包括内容

1 可回收物
a

（1）废纸类：平面纸张（报纸、复印纸、宣传单、包装纸、信封、硬纸板

等）；纸盒(箱）（纸板箱、包装盒、蛋盒等)；

（2）废塑料类：PET塑料瓶（矿泉水瓶、饮料瓶等）、硬质塑料瓶（如洗衣

液瓶、洗发水瓶、内服药瓶）；其他容器类（塑料盒、塑料杯、塑料托盘、

软桶等）；包装类（塑料袋、保鲜袋、保鲜膜、包装袋、塑料泡沫、气泡缓

http://www.so.com/link?m=a%2Bq2kBGTgzwg63q5QYTyDGfI9YqI6Q%2BlCAcQcPmYOXejsfthiEm6X39A0B9%2B7ne5xGTS84fwCkCR7eReHwt5Z6Tu0C9jdC90ubdnw81ZAUoKn1Apk%2FHayvBvNb2VFn7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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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类别 包括内容

1 可回收物
a

冲材料、水果网套、热饮杯盖等）。

（3）废玻璃类：玻璃瓶（如调味瓶、酒瓶、化妆品）、碎玻璃等；

（4）废金属类：金属容器、金属制品等。

（5）废织物类：废旧衣物、废旧床单、废旧桌布、废旧窗帘等。

（6）其他可再利用的生活垃圾。

2 有害垃圾

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像纸，废荧光

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

等。

3 餐厨垃圾
主要包括相关食堂、宾馆、饭店等产生的餐饮垃圾及居民家庭产生的废弃蔬

菜瓜果、废弃肉类鱼虾、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

4 其他垃圾 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外的生活垃圾。

a:指未受油渍、污水等污染的物品。

5 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设备

5.1 居住区

5.1.1 应根据人口数量、服务半径、垃圾日产量、垃圾种类等，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点和设置对

应垃圾收集容器。垃圾收集点地面应硬化，宜设置给排水设施；垃圾收集容器摆放应整齐，标志朝外。

5.1.2 城镇居住区和农村集中居住区应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餐厨垃圾四类垃圾收

集容器，农村散居区域可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三类垃圾收集容器。

5.1.3 居住小区收集点和收集容器的设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5.1.4 鼓励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等智能回收设备。

5.1.5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应具备不同类别的投放口及相互独立的收集仓，并确保所投放有害垃圾不

破损、不泄露。

5.1.6 每个居住小区宜在居民集中活动场所设置垃圾分类积分查询点。

5.1.7 每个居住组团可建设兼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

5.1.8 每个居住小区宜设置废旧家具家电等大件废弃物、装修垃圾的收集点。

表 2 居住小区垃圾收集点和收集容器设置要求

房屋类别 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容器

非电梯

公寓

≤120 户 宜设置 1处

可回收物

宜每处收集点设 1 组
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

其他垃圾

120 户～

350 户 宜设置 1～2 处

可回收物

宜每处收集点设 1 组
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

其他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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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房屋类别 垃圾收集点 垃圾收集容器

高层电梯公寓 宜每单元设置 1处

可回收物 宜按不超过 70m的服务半径设置

1组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
宜每处收集点设 1组

其他垃圾

别墅、排屋类 宜每 4户设置 1处

可回收物 宜按不超过 70m的服务半径设置

1组有害垃圾

餐厨垃圾
宜每处收集点设 1组

其他垃圾

5.2 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军队及企事业单位

5.2.1 办公和经营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在食堂等集中就餐场

所应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

5.2.2 内部户外活动场所（含人行道、学校操场、休闲区等）宜按间隔 50m～100m 配置可回收物和

其他垃圾两分类废物箱。

5.2.3 应设置包括大件废弃物、有害垃圾在内的垃圾分类收集（站）点。

5.2.4 鼓励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等智能回收设备。

5.3 公共场所

5.3.1 机场、客运站、轨道交通站点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

物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并可结合实际设置包括大件废弃物、有害垃圾在内的垃圾收集（站）点。

配套有集中餐饮服务的还应设置餐厨垃圾收集容器。

5.3.2 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

近应设置至少具备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功能的废物箱，并应符合 CJJ 27 的规定。

5.3.3 宾馆、餐厅、酒楼等经营性餐饮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

类收集容器或收集点，并设置废弃食用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

5.3.4 有条件的公共场所宜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智能回收设备。

6 垃圾分类运输设施设备

6.1 收运车辆

6.1.1 分类收运车辆数量和类型应根据生活垃圾分类种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率、往返里程等因

素配置。

6.1.2 分类收运车辆应安装电子身份识别装置、车辆行驶及装卸作业记录装置及行业主管部门监管

装置，车身应密闭化，喷涂或粘贴与所收运垃圾相对应的分类标志，并应符合相关规定。

6.1.3 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进行分类收运。

6.2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6.2.1 区（市）县应设置 1～2 座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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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大中型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应具备集散、分拣、贮存等功能，并应配备与处理能力相适应的机

械化分拣、拆解等设备,鼓励在可回收物分拣中心集约建设废旧家电家具等大件废弃物拆解设施设备。

6.2.3 大中型可回收分拣中心可单独设置旧货展示、交易区。

6.2.4 分拣中心各功能区域应相对独立，并符合消防、卫生要求。

6.3 有害垃圾暂存场所

6.3.1 区（市）县应设置 1～2 座有害垃圾暂存场所，建设和管理应符合 GB 18597 的规定。

6.3.2 应在暂存场所醒目位置设置站牌、操作规程牌和倾倒垃圾人员须知牌等。

6.3.3 有害垃圾暂存场所可与大中型其他垃圾转运站集约建设。

6.4 其他垃圾转运站

6.4.1 区（市）县应设置其他垃圾转运站，其建设应符合 CJJ 27 和 CJJ 47 的规定。

6.4.2 有条件的大中型其他垃圾转运站可集约建设大件废弃物、装修垃圾、园林绿化垃圾、餐厨垃

圾等预处理设施。

7 垃圾分类处置设施设备

7.1 区（市）县应设置与分类方式相适应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鼓励设置固废协同处置利用基

地。

7.2 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建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的要求。

7.3 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应设置计量和实时监管设施设备。

7.4 农村散居区域餐厨垃圾宜就地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8 标志及设施设备图例

8.1 标志

8.1.1 分类标志

应符合GB/T 19095的规定，详见附录A。

8.1.2 设施设备标志

应符合CJJ/T 125的规定，详见附录B。

8.1.3 专用运输车辆标志

详见附录C。

8.2 颜色

8.2.1 分类标志

标志的奶黄色色标为y10（PANTONG 607C)，浅绿色色标为c40 y27(PANTONG 557C)，红色色标

为m100 y100（PANTONG RED 032C），黑色色标为k100（PANTONG BLACK 6C），白色色标为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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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志粘贴位置底色显著时，标志采用白色，色标为PANTONE7330C。环境卫生公共图形标志应采用蓝

色,色标为c100m60y20k15(PANTONG 647 C/U)和白色（k0）为基本色。

8.2.2 分类收集容器

可回收类垃圾容器为蓝色，色标为 PANTONG 647C；有害类垃圾容器为红色，色标为 PANTONG

703C；餐厨垃圾容器采用绿色，色标为 PANTONG 562C；其他类垃圾容器颜色为灰色，色标为 PANTONG

5477C。

8.2.3 专用运输车辆标识

8.2.3.1 标识应粘贴或喷涂于车厢两侧上半部靠车头方向，分类标识应为防水材料，粘贴应平整、

无气泡。详见附录 C。

8.2.3.2 车辆标识的中文字体为方正大黑简体，“×××专用运输车”字号为 82pt，“垃圾分类让

城市更美好”字号为 52pt。

8.2.3.3 可回收物专用运输车辆标识中蓝色色标为 c100 m60 y20 k15，青色色标为 c100 m0 y0 k0；

有害垃圾专用运输车辆标识红色色标为 c0 m100 y65 k0，粉红色色标为 c0 m50 y35 k0；餐厨垃圾专

用运输车辆标识绿色色标为 c100 m0 y100 k0，浅绿色色标为 c62 m0 y80 k0；其他垃圾专用运输车

辆标识黑色色标为 c0 m0 y0 k100，灰色色标为 c0 m0 y0 k80。

8.2.3.4 再生资源回收服务车身颜色以绿色和白色为主，绿色 RGB 颜色标准为 R61、G161、B1，白色

RGB 颜色标准为 R255、G255、B255。车厢侧面应标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统一标志和绿色方正大黑

体“再生资源回收车”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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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分类标志

垃圾分类标志示例如表A.1所示：

表 A.1 垃圾分类标志示例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可回收物

表示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包

括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和

瓶罐等。

有害垃圾

表示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

的垃圾，包括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

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电池、灯管和

日用化学品等。

其他垃圾 表示分类之外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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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餐厨垃圾

表示包括家庭、饭店、食堂等产生的

易腐性餐厨垃圾和餐饮垃圾，统称餐

厨垃圾。可根据具体的场合使用该标

志，中文分别为餐厨垃圾、餐饮垃圾、

餐厨垃圾。

纸类
表示废纸，包括书报纸、包装纸和纸

版纸等。

塑料 表示塑料容器和塑料包装等废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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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金属
表示废金属，包括各种类别的金属物

品。

玻璃
表示废玻璃，包括无色玻璃和有色玻

璃。

织物 表示废纺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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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瓶罐 表示各种类别的废瓶罐。

电池
表示废电池,右下角符号为有害垃圾

标志。

过期药品 表示过期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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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灯管
表示废灯管，右下角符号为有害垃圾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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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设施设备标志

设施设备标志示例如表B.1所示。

表 B.1 设施设备标志示例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环境卫生行业标识 表示环境卫生行业属性。

垃圾倒口
表示供人们倒垃圾的倒口或垃圾倒口

间。

垃圾容器 表示供人们倒垃圾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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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垃圾收集点 表示垃圾收集场所。

垃圾转运 表示垃圾转运设施。

环卫停车场 表示停放环卫车辆的场所。



DB5101/T 3—2018

13

表 B.2 （续）

名称 图形标志 说明

环卫计量站 表示废物计量场所。

垃圾电梯 表示垃圾专用电梯。

废物箱 表示供人们丢废弃物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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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专用运输车辆标志

专用运输车辆标志示例如表C.1所示。

表C.1 专用运输车辆标志示例

名称 标志 说明

可回收物专用运

输车标志

表示运输可回收物的专

用车辆

有害垃圾专用运

输车标志

表示运输有害垃圾的专

用车辆

餐厨垃圾专用运

输车标志

表示运输餐厨垃圾的专

用车辆

其他垃圾专用运

输车标志

表示运输其他垃圾的专

用车辆


